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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今日（七月二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恢復二

讀《2003 年廢物處置（修訂）（第 2號）條例草案》的致辭中文全文： 

 

主席女士： 

 

  《2003 年廢物處置（修訂）（第 2號）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為推行建築廢物處置

收費計劃，提供制定相關規例的法定基礎。 

 

  我們正面對嚴峻的廢物問題，剛才已有多位議員就這議題發言。本地建築工程產生的拆

建物料數量一直上升，雖然我們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去推動建築業減少產生和循環再用拆建

物料，但二零零三年產生的拆建物料仍多達 1 900 萬公噸，其中 250 萬公噸的建築廢物被棄

置在堆填區。現時三個堆填區的耗用速度遠較預期為快，假使我們不及早引進新的措施去減

輕棄置建築廢物對堆填區的壓力，堆填區可能會於四至六年間滿溢。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是我們廢物處理策略的重要一環。建議的收費計劃符合「污染者

自付」原則，旨在為廢物產生者提供經濟誘因，促使他們減少產生廢物和將廢物篩選分類，

以便再用或循環再造。 

 

  我十分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羅致光議員，及其他議員對盡早推行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的支持。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討論是集中在「如何有效地」推行計劃而非「應否」推行收

費計劃。我感謝法案委員會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我亦希望藉此機會，多謝建造業及運輸業

界對收費計劃予以支持。我明白推行收費計劃會對業界帶來一定影響，因此，在制定收費計

劃的過程中，我們一直與業界進行緊密商討，並因應他們的意見和關注，就收費計劃作出一

系列的修訂。 

 

  條例草案為賦權法例，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我們會向立法會提交《廢物處置（廢物處

置收費）規例》及《廢物處置（指定廢物處置設施）（修訂）規例》這兩條新規例，訂明收費

計劃的詳情。法案委員會亦已討論過新規例的擬稿。我們在最後訂定規例時，會把議員的意

見歸納在內。 

 

  建築廢物收費計劃的要點包括： 

 

  第一，就棄置於堆填區、篩選分類設施和公眾填料接收設施的建築廢物徵收費用，並把



收費分別定為每公噸 125 元、100 元和 27 元，以悉數收回該等設施的建造費用和經常開支。 

 

  第二，設立直接付款制度，規定如主要承判商承辦每宗價值 100 萬元或以上的建造工程，

必須開立帳戶，直接向政府繳付廢物處置費用。這些大型廢物產生者所產生的建築廢物佔總

數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此收費方法受到普遍接納，對建造業亦未有造成一些額外騷擾，因為這是參照《肺塵埃

沉 病 (補償)條例》所採用的 100 萬元的下限，而我們亦沒有增添這方面的壓力。事實上，

這個收費方法可為廢物運輸行業增加一些保障，剛才很多議員發表意見，指廢物運輸商有時

連工資及車費也收不到，我們亦從運輸商和承建商的爭拗中得悉有很多小額錢債案。現時的

問題是無證據證明廢物運輸商是為哪一個承建商倒泥頭，以致有爭拗時運輸商不能收回費

用。我們這個收費方法，可以清楚紀錄廢物運輸商為那一個承建商工作，在那一個地點收廢

料，所以在八成的工程上，我們可以很有效率地去幫助廢物運輸行業收回應得的報酬。而藉

科技的進展，我亦在此同時回答劉（慧卿）議員的問題，現時電腦的使用普遍，使我們在

紀錄及追查方面更為容易。 

 

  第三，就餘下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源自小型工程的建築廢物，取消現場繳費的安排，規定

所有費用均須透過帳戶繳付。 

 

  這方面仍然有部分具爭議性，就規定所有小型工程開立帳戶而言，我們現時仍未能訂定

一個既不擾民又很有效率的方法。當然大家也許曾進行裝修，知道過程中必定有棄置泥頭的

部分，我們希望透過公眾教育和宣傳，使巿民及裝修公司知道在裝修的過程中，處理在家居

拆卸的泥頭涉及的收費是法律上的要求，亦必須將泥頭棄置在政府指定的地方；收費（單據）

可成為證據，證明巿民已將廢物妥善處置。 

 

  第四，豁免所有在收費計劃實施前已批出的建築合約。 

 

  雖然政府早於一九九五年已建議制定建築及工商業廢物處置收費計劃，但因未能與廢物

運輸商就收費安排達成共識，所以未有實施該收費計劃。我們希望今次經過與廢物運輸商協

會探討不同的方案，可以尋找一個方法，釋除運輸商就現金周轉和壞帳問題的憂慮。 

 

  在詳細考慮過不同方案的利弊後，我們進一步修訂了收費安排，就是取消現場繳費，規

定所有費用均須透過帳戶繳付。按照這個安排，我們不會就源自小型工程產生的廢物，透過

廢物運輸商收取費用；所有費用均須透過帳戶繳交。這個修訂的繳費安排獲得廢物運輸商的

支持和接納，我亦了解到剛才有幾位議員對這個方法有所保留，因為始終任何人也可登記開

立帳戶，不過我曾經與廢物運輸商商討，有部分表示，政府不能只容許裝修師傅登記，剝削

運輸業做生意的機會，因為運輸公司也希望可開立帳戶直接繳費，所以我們亦要顧及各方面

在自由經濟巿場的運作。 



 

  法案委員會曾討論應否規定所有承建商及裝修工程承辦商開立繳費帳戶，以消除將繳付

費用的責任轉嫁至廢物運輸商的可能性。我剛才已提及，但由於小型工程未必訂有合約，而

且大部分在工程施工前無須政府批准，如果要求每一項工程登記，我們初步估計，是非常困

難去實行，在執行工作上亦不實際可行，法案委員會了解有關情況後沒要求強制所有承建商

開立繳費帳戶。至於規定所有裝修工程承辦商開立帳戶的建議，主要困難是有關行業並沒有

設立註冊制度，難以介定何謂裝修工程承辦商，除了實際和執行上的困難外，我們亦贊同一

些議員的建議，須先就建議與業界詳細商討才再作研究，法案委員會亦不持異議。我們會在

收費計劃實施後檢討推行的情況，再考慮是否須就這方面作修訂。 

 

  我們建議規定所有承接 100 萬元或以上建築工程的主要承判商均須開立帳戶，如未能在

獲得合約後 14 天內向環保署署長申請開立帳戶，即屬違法。有議員曾提議把建築工程價值下

限由 100 萬元降低至 50 萬元，以涵蓋更多工程合約。由於價值 50 萬元至 100 萬元的建築工

程通常規模較小，降低下限會使中小規模的公司即使進行簡單的工程，也須經過法律程序，

負上責任，並會增加這些公司的行政費用和工作。在權衡利弊後，我們認為把下限設定為 100

萬元是一個適當的安排。但為了協助主要承判商遵從有關規定，我們因應議員的建議把期限

由 14 天延長至 21 天。 

 

  如條例草案和相關規例獲立法會通過，我們會推行一系列宣傳及教育計劃，正如我剛才

所說，廣泛宣傳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除了告知業界和市民收費計劃的有關安排外，我們

亦會教育廢物產生者，包括裝修工程承辦商，使他們明白自己應盡責任開立帳戶，用以繳付

廢物處置費用。 

 

  我們明白收費計劃的運作程序必須配合業界現時的運作，以免對他們的營運造成影響。

我們正籌備成立一個三方的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建造業、廢物運輸商和政府有關部門的代表，

以商討收費計劃在執行上的細節安排。在實際推行收費計劃前，我們會進行系統試行，以便

測試有關程序和按需要加以調整。在收費計劃實施後，我們會因應業界的回應，定期檢討運

作程序及監控機制。 

 

  條例草案另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加強對非法處置廢物的管制。現時《廢物處置條例》

已訂明非法棄置廢物的罰則，不過，實施收費計劃或會令非法棄置廢物的問題惡化。為防不

法分子逃避責任，我們在條例草案中加強了法例條文管制非法棄置廢物，包括： 

 

  第一，賦權法院下令被裁定觸犯非法棄置廢物罪行的人，清理棄置在政府土地上的廢物；

如果政府已進行清理工作，則法院可下令被定罪的人向政府付還全部或部分清理費用； 

 

  第二，賦權環保署署長在即將造成嚴重環境影響並須即時採取補救行動的危急情況下，

無需手令便可進入除了住宅或作居住用途的私人土地清理廢物。環保署署長如須進入住宅或



作居住用途的私人土地，則必須取得手令。環保署署長亦有權向法院提出申請，向被定罪的

人追討清理廢物的費用；以及 

 

  第三，修訂現有非法棄置廢物的罪行，如被告人能證明已獲得合法權限或辯解或有關土

地的擁有人／佔用人准許，把廢物傾倒於其土地上，為其提供免責辯護；亦訂明把卸下廢物

的車輛的司機及其僱主，視為導致非法棄置廢物的人；並為被告人提供法定免責辯護，如他

能證明他並無理由相信會觸犯罪行，可視作無辜。 

 

  我明白最近有人在土地業權人同意下，於大埔社山村一幅私人農地上進行堆填活動，令

大眾關注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或會導致該等活動增加。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現正從土地用途

和規劃的角度，研究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從環保的角度來看，我們諮詢了法案委員會一個可能方案，就是把作任何用途的大型堆

填活動納入《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管制範圍。這個方案並不禁止在私人土地上進行堆填活動，

但會加以規管，令有關活動不會對環境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我們明白市民關注在私人土地

上進行堆填活動可能破壞鄉郊環境，但基於其他考慮，例如土地業權人的權利，我們認為沒

有合理理由一刀切禁止土地業權人在沒有抵觸有關法例的情況下，在其私人土地上進行該等

活動。在權衡輕重後，我們認為以規管方式處理這個情況較禁止該等活動更為恰當。我們會

考慮法案委員會的建議，進一步研究這個可能方案的細節，並會早日完成相關的法例修訂，

以配合條例草案的推行。 

 

  我跟議員、環保團體及大眾市民一樣十分關注有私人發展商可能把其新建樓宇拆卸，不

必要地產生大量建築廢物，加重堆填區的負擔。據我了解，有關發展商仍未決定是否拆卸該

建築物。我希望藉此機會，當然是首先呼籲發展商作為負有社會責任的商業機構，應盡量採

取其他方法以避免拆卸新建樓宇。 

 

  在實施收費計劃後，由於不同的設施將收取不同的處置費用，堆填區收費最高，而公眾

填料接收設施收費最低，這安排應可在經濟上起抑制作用，使發展商和承建商不會任意拆卸

建築物，以及會想多些辦法如何回用。此外，我們正就防止任意拆卸建築物的措施，徵詢有

關決策局和部門的意見。 

 

  對於有議員提出在條例草案中就任意拆卸建築物加入懲罰性的措施，我們承諾會密切監

察有否出現任意進行拆卸工程，並在收費計劃實施後作出檢討，研究是否有需要就任意拆卸

建築物徵收懲罰性的建築廢物處置費用。 

 

  政府一向致力推行「污染者自付」的原則，並深信透過有效的財政工具，我們能夠推動

環保，促進可持續發展，同時不損自由市場的運作，並可為回收業提供商機。推行建築廢物

處置收費計劃是其中的第一步。剛才有議員提出為何需時十年才再推出收費計劃。社會不斷



改變，在生活廢料、商業廢料、工業及建築廢料這幾類廢料中，生活廢料佔最大部分，而且

關乎每一位巿民，政府於推行收費計劃時，需要同時提供一個減廢方案。 

 

  在建築廢物方面，我們提供不同的處理設施，包括公眾填料接收設施、篩選分類設施、

及再造設施等，最後才送往堆填區；而在商業運作上，建造業亦有很多辦法把拆建物料回收

重用。在生活廢料上，我們必須提供一個方便巿民的減廢方案，例如現時我們利用三色桶分

開回收物料，以方便循環再用，但仍未能達到有效的減廢。在廢物管理的原則上，一定是先

減廢，所以我們正努力研究不同的方案，今年下半年我們將會推出一些比較廣泛的減廢方案，

到最後巿民要交費時會心甘情願，因為他們有最好的方法減低他們必須產生的廢料之後，政

府才向他們收費，這是我們的方向。至於商業廢物，現時大部分間接上均需繳付費用，例如

運往廢物轉運站的廢物是需要收費的，所以我們現時集中精神處理建築廢料，因為就建築廢

料收費已是很富爭議性的議題。至於醫療廢物，我們已完成有關的條例草案，只是未能成功

爭取於本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有關草案，希望下一屆的立法會議員會繼續支持這條法案。 

 

  最後我謹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和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將提出的修訂。若條例

草案獲通過，我們會在新立法年度盡早提交新規例供立法會審議，以期在二零零五年實施收

費計劃。 

 

  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條例草案。多謝主席。 

 

完 

 

二○○四年七月二日（星期五） 


